
南昌航空大学教务处

                          　　　　　  　　　   　　        
关于开展2021年校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中心）：
为深入推进信息技术与实验教学的深度融合，促进实验教学优质资源建设与应用，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和实践育人水平，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2017-2020年开展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的通知（教高厅[2017]4号）》、《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2019年度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认定工作的通知（教高函[2019]33号）》、《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教高[2019]8号）》文件精神和要求，经研究，学校决定开展2021年校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立项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和遴选原则
依据教育部“2017-2020年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规划”的分类，符合要求的均可申报校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学校将结合专业综合评价结果和一流专业一流课程立项情况，遴选一批突出我校学科特色和专业优势的校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予以重点立项，同时培育推荐2021年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二、申报要求
1、校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立项建设参照江西省《关于开展2020年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认定的通知（赣教高字[2020]12号）》文件中的有关要求。
2、请各单位高度重视2021年校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立项申报工作，认真学习有关文件，深入领会文件精神，结合本单位学科专业特点，找准建设目标，积极组织申报。
3、项目应符合“两性一度”原则，即着力打造虚拟仿真实验项目“金课”，争取达到“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标准要求，满足“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实验教学理念，准确适宜的实验教学内容，创新多样的教学方式方法，先进可靠的实验研发技术，稳定安全的开放运行模式，敬业专业的实验教学队伍，持续改进的实验评价体系，显著示范的实验教学效果”的建设要求。
4、申报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应为学校开展实验教学的基本单元（至少满足2个课时的实验教学需求），支撑学生实践创新综合能力培养，拟申报建设的课程项目必须纳入了2015版或2019版本科培养方案和实验教学大纲，符合申报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的要求。
5、申报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应是面向实验教学培养目标，坚持“能实不虚”原则，针对实物实验安全性差、难以实现、成本高昂、时空限制等方面原因不便开展的实验教学任务。项目应实现实验核心要素，项目的仿真度应着力于还原真实实验的教学要求、实验原理、操作环境及互动感受。
6、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应确保符合相关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

三、申报材料

1.填报《2021年校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申报表》（附件1）、《2021年校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申报汇总表》（附件2），学院（中心）审核盖章。报送书面材料5份和Word版电子文档。

2.因经费开支中涉及申购教学仪器设备（含软件），故需同时填写《2021年***专项经费货物、服务类项目采购预算申报表》（见附件3）、《2021年度教学仪器设备购置计划申报表》（见附件4）和《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可行性论证报告》（见附件5）。报送书面材料各1份和Word版电子文档。
3.申报材料于2020年9月7日前报送教务处实践教学科（B222）；电子文档通过办公系统发教务处-曹家庆（联系电话：83863742），逾期不再受理。

附件1.《2021年校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申报表》
附件2.《2021年校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申报汇总表》
附件3.《2021年***专项经费货物、服务类项目采购预算申报表》

附件4.《2021年度教学仪器设备购置计划申报表》

附件5.《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可行性论证报告》

                              教务处

                               2020年7月3日
